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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9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创置业        编号：临 2007－030 号 

 

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暨召开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或本公司”)第五届董事会

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:30 分，在北京市海淀区

彩和坊路 8 号天创科技大厦十二层西侧公司会议室召开，本次会议应

到董事 8 人，实到董事 7 人，独立董事肖红授权独立董事凌枫出席本

次会议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

议。会议由董事长徐京付主持，经与会董事的认真审议，形成以下决

议： 
   
一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公司 2007 年中期

报告； 
 
二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聘吴宝忠先生任公

司总经理的议案；  
董事会同意聘吴宝忠先生任公司总经理，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

通过之日起三年（即从 20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15 日止）。 
吴宝忠先生    现年 55 岁    大学学历    高级工程师 
现任北京国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。曾任北京新恒元工程

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；北京市城建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；北京中

业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。 
 
三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聘王琪先生任公司

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； 
董事会同意聘王琪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。任期自公司本次董

事会通过之日起三年（即从 20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15 日

止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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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 琪先生  现年 52 岁  大学学历  高级工程师 
现任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曾任商业部基本建设司副处长；

中国商业建设开发公司副总经理；华联饭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；

北京市天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；天融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

经理；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。 
 
四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聘江帆女士任公司

副总经理的议案； 
董事会同意聘江帆女士任公司副总经理。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

通过之日起三年（即从 20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15 日止）。 
江  帆女士  现年 39 岁  大学学历 
现任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曾任贵州华联旅业
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；贵州华联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

经理；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 
五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聘路志君女士任公

司副总经理的议案； 
董事会同意聘路志君女士任公司副总经理。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

会通过之日起三年（即从 20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15 日止）。 
路志君女士  现年 45 岁  大学学历  经济师 
现任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曾任北京市天创房地产开

发公司办公室主任、材料设备部经理。 
 
六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聘姜爱芸女士任公

司财务总监的议案； 
董事会同意聘姜爱芸女士任公司财务总监。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

会通过之日起三年（即从 20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15 日止）。 
姜爱芸女士  现年 48 岁  大学学历  高级会计师 
现任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曾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华

能房地产开发公司会计、主任会计师、财务部副经理。 
 
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

案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吴宝忠先生、王琪先生、江帆女士、路

志君女士和姜爱芸女士均符合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法》和本

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，均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

验，有较强的管理决策能力，且实绩良好，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。

本次任免事项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。 
 
七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董事



 3

的议案； 
公司董事陈锋军先生因工作原因决定辞去董事职务，董事会同意推

选吴宝忠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，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

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（即 2008 年 4 月 30 日）之日止。（简

历见第二款） 
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增补的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，

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，且董事候选人未被中

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；同时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况。 
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 
八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； 
因刘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，致使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委员空缺一名，鉴于此，董事会同意由徐小舸女士任公司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委员，且任主任委员一职。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

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（即 2008 年 4 月 30 日）之日止。 
徐小舸女士    现年 35 岁    研究生学历    注册会计师 
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副经理。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

房地产金融业务部业务经理；深圳市金众股份有限公司安装分公司财

务经理。 
 
九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薪

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； 
因刘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，致使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

委员会委员空缺一名，鉴于此，董事会同意由徐小舸女士任公司董事

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。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

届董事会届满（即 2008 年 4 月 30 日）之日止。（简历见第八款） 
 
十、在关联董事徐京付、杨豫鲁、谌卫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以

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关于与京能集团合作参与银川

市北塔公园住宅区项目土地使用权摘牌的议案； 
北塔公园住宅区项目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以东，贺兰

山路以南，东临环湖路（暂名）以西，北塔西路以北。该地块用地性

质为住宅；用地面积 1300 亩；容积率以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；出让年

限 70 年。 
挂牌起始价为 16 亿元人民币。 
董事会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在保证项目收益率不低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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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前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的情况下，与京能集团合作参与银川市

北塔公园住宅区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摘牌。 
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，认为公司与

京能集团合作参与银川市北塔公园住宅区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摘牌事

项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同意将此事

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程序，以及会议的审议

过程及表决情况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；本次交易

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 
十一、在关联董事徐京付、杨豫鲁、谌卫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

以 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关于向京能集团申请委托贷

款的议案； 
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能源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

款，委贷金额不超过北塔公园住宅区项目合作所需资金，贷款年息为

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的年利率。 
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，认为本次贷

款利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有损公司利益及损害公司其

他股东权益的情况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

体股东利益。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

审议。 
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程序，以及会议的审议

过程及表决情况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；本次贷款

利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有损公司利益及损害公司其他

股东权益的情况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

股东利益。 
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 
十二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7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。 
公司召开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如下： 
（一）、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
  1、会议时间：2007 年 9 月 4 日上午 9：30 
  2、会议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8 号天创科技大厦 12 层西

侧公司会议室 
  3、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 
（二）、会议审议事项： 

1、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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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京能集团合作参与银川市北塔

公园住宅区项目土地使用权摘牌的议案 
      3、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京能集团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

（三）、出席会议对象： 
  1、截止 2007 年 8 月 3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

公司全体股东，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，该股东代理

人不必是公司股东。 
 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、律师； 

（四）、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： 
为便于大会的组织和安排，请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办理会议登记

手续。 
1、 登记时间： 
2007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：00—11：00，下午 13：00—16：00 

 2、登记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8 号天创科技大厦 12 层西

侧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
 3、登记方式：传真、信函或专人送达 
4、登记手续：法人股股东代表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

股东帐户卡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；

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、股票帐户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、授权

委托书、委托人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。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

方式登记。 
（五）、其它事项： 
  1、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，与会股东住宿、交通费自理。 
  2、联系电话：010-62690929  传真：010-62698709 
  3、联系人：朱兆梅  王凤华 

4、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8 号天创科技大厦 12 层西

侧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：100080 
（六）、授权委托书 

授权委托书 
兹全权委托       先生/女士代表本人/本单位出席天创置业

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委托人姓名/名称： 
受托人姓名： 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委托人持股数： 
委托人股东帐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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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 
   特此公告。 
 
 
 

 

天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8 月 16 日         


